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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生命教育類」Q&A 
97.01.25 定稿 

一、關於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之修訂理念 
Q1：為何要進行高中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的修訂？ 
A1： 

教育部於 93 年 4 月辦理「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會中獲致的共識與結論

為「立即啟動理想的修訂課程修訂機制，預定九十八學年度開始實施」。為此，

乃著手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之研修。 
 
Q2：高中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的修訂理念為何？ 
A2： 

簡化各科內容，使保持更高的彈性空間，俾教材編寫者有更多元發揮的空間。 
 
Q3：高中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的內容特色為何？ 
A3： 

科目 內容特色 

生命教育 是生命教育類選修課之導論課程，內容由七個進階課程最核心

的議題所構成。 

哲學與人生 

在於引導學生探索生命的意義、省思人生的各種目標以及培養

學生面對人生困境與痛苦的能力。利用有關幸福、人的尊嚴與

價值、自我實現、人生意義與終極關懷的討論與核心觀念為基

礎，進一步引導學生去思考如何面對人生的困境與苦厄，期能

藉此增強學生承擔命運與困苦的能力。 

宗教與人生 

協助學生理解文化傳統中的宗教脈絡，探索宗教信仰的特質 
與哲理內涵。本科主旨不在教導高中學生如何選擇某一特定的

宗教信仰，而是在引導學生認識到宗教信仰的普世價值與重要

性，並且能了解世界各大宗教傳統的內涵與精神，包括其起源、

人物、經典、儀式、教義、哲理…等等，以及探索各大宗教傳

統對於人生所面臨的各種根本問題（諸如：生命的意義與目的、

生命的苦難與超克……等等）的回應與啟發。 

生死關懷 

本科質言之即在引導學生能反省思考生物有死之必然性，並且

能更加珍惜生命，參悟死亡，而能達到「善生善終」。藉由關懷

生死大事，從死亡和個己生命關係的層次，探討「死前（生存）、

死時（臨終）、死後（死後生命）」的生命全程觀照與省察。讓

學生學習在認知層面能以積極健康的視野來面對與省思人生中

和死亡相關的重要課題；在情意層面使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

欣賞生命、關懷生命；在價值觀層面能建立正確的人生觀與價

值觀；進而在行為層面期待展現對生命的愛與關懷，活出生命

的尊嚴與意義。 

道德思考與抉

擇 

本課程設置理念即在於提供學生基礎的道德哲學訓練，使其初

步掌握道德的本質與特色，使學生學習透過理性思考來確立適

當的實踐價值觀，從而能「誠於中，形於外」地活出合乎道德

的人格情操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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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內容特色 

性愛與婚姻倫

理 

本課程要探討的是與性愛、婚姻相關的倫理議題。本課程所關

懷的是，在性愛與婚姻的範疇中，什麼樣的內在態度與外在行

為使人活得像人，趨向完整、止於至善。 

生命與科技倫

理 

本科旨在培養學生對科技（特別是生物醫學）研發與應用所涉

及之倫理議題有所認識與關懷，從而培養基本的道德思考與批

判能力。特別是對於已立志或考慮未來從事科學研究或學習醫

護相關專業之學生而言，及早培養其人文及倫理關懷之基本認

知，對其未來的專業生涯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此即本課程之設

計初衷。 

人格統整與靈

性發展 

本課程目的在內化學生的人生觀與倫理價值觀，以統整其知情

意行，達於「誠於中、行於外」生命境界。並藉由探索人類的

靈性存有與體驗，省思生命的價值與意義，規劃並邁向自我超

越的人生遠景。 
 
Q4：高中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的修訂特色為何？ 
A4： 

科目名稱：生命教育類科--『生命教育』 
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壹、目標  

貳、核心

能力 

核心能力大體與 95 課綱一致，但

由於內容有做局部調整，故文字部

分有所修訂。 

核心能力四不再談悲傷輔導，而將焦

點放在生死課題的思考與臨終關懷

的理念上。 
核心能力八的內容也做了較大之調

整。 

參、時間

分配 

分兩學分及一學分兩種版本 
 

配合總綱規定，正式課綱實施後高中

生必選一學分生命教育課程，故此次

修訂將原兩學分之生命教育概論彈

性 訂 定 為 一 學 分 及 兩 學 分 兩 種 版

本。當學校開設一學分之生命教育概

論時，「肆、教材綱要」中打◎號的

項目可以不上。 

肆、教材

綱要 

1.核心能力一增加了生命教育在台

灣推動發展的過程，也增加了人

生三問，以說明生命教育何以包

含三個領域的理由。 
2.核心能力二主要是將原主題一與

主題二的內容對調，以符合核心

能力二之標題。 
3.心能力三增論宗教的人文關懷向

度。 
4.心能力四刪除了悲傷輔導的部

分，增加了生死意義相互發明的

說明。 

八個核心能力的修訂輕重有別。有的

只有文字上的潤飾與改變，有的則在

內容上有大幅度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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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5.心能力五省略了後設倫理學的議

題，強化道德判斷方法論的掌

握。 
6.核心能力六在內容上作了局部的

調整。 
7.核心能力七增加了科技倫理基本

原則之探討。 
8.核心能力八內容做了較大之調

整。 
伍、實施

方法 
  

陸、附錄增加教材綱要各欄位與編號說明。原課綱無附錄，此為新增者。 
 

科目名稱：生命教育類科--『 哲學與人生 』 
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壹、目標

原綱要中目標一至八，修改為新版

的目標：引導學生認識哲學的基本

意涵與功能，探討核心的人生哲學

課題，並提升承擔人生責任與面對

挑戰的能力。 
 

原目標係根據七大領域（自然哲學、

生命哲學、人性論、倫理學、美學、

社會哲學、宗教哲學）而設計，偏重

知識導向的架構，不適合高中生的學

習條件。 
新版目標改為問題導向的架構，希望

能凸顯問題意識，並期能較貼近高中

生的學習情境。 
 

貳、核心

能力 

1.將原綱要中的核心能力一至核心

能力八改為新版的核心能力一至

核心能力五。 
2.核心能力一至核心能力五為全面

重寫。 

配合目標的修改。 

參、時間

分配 
  

肆、教材

綱要 

1.核心能力一至核心能力五的教材

綱要全面重寫。 
2.新版取消說明欄，必要之說明於

主要內容欄陳述。 

配合核心能力的修改 

伍、實施

方法 
  

陸、附錄增加教材綱要各欄位與編號說明。原課綱無附錄，此為新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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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生命教育類科--『 宗教與人生 』 
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壹、目標  

貳、核心

能力 

1.原綱要的六項核心能力經合併分

解後，成為八項核心能力。 
2.原綱要核心能力二、三合併為新

版的核心能力二。 
3.核心能力一，原綱要有五主題，

新版改為三主題。保留主題一，

標題簡化為「宗教的緣起」；主題

二、三、四抽出移作新版之核心

能力三；納入原核心能力四主題

一為新主題二，而且標題均加以

簡化；主題三改為「宗教與科學

之比較」。 
4.原核心能力四各項主題內容過

多，主題一移至核心能力一作為

主題二。主題二、三、四分別獨

立出來作為新核心能力四、五、

六。 
5.原核心能力四主題二提升作新核

心能力四，而原各項主要內容提

升作為新主題。原核心能力四主

題三、四亦同。 
6.原核心能力五、六順延為新核心

能力七、八。 
7.新版取消說明欄，必要之說明於

主要內容欄陳述。 

 

參、時間

分配 
配合新核心能力與主題的調整而修

改。 
 

肆、教材

綱要 
  

伍、實施

方法 
  

陸、附錄增加教材綱要各欄位與編號說明。原課綱無附錄，此為新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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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生命教育類科--『 生死關懷 』 
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壹、目標  

貳、核心

能力 

將十項核心能力中相似度較高的合

併成為八項，內容作部分修改。 
 

一開始從認識死亡的概念到最後探

討生死關懷的養成，使核心能力的呈

現具時間的發展順序。 
參、時間

分配 
  

肆、教材

綱要 

1.核心能力一，簡化為「認識死

亡」，主題由舊版之五項，統整改

寫為三項。 
2.原綱要核心能力二、三，濃縮改

寫為新版核心能力二。 
3.原綱要核心能力四，變更為新版

核心能力三。 
4.新版課綱增加「從文學與藝術領

域看生死」，至於核心能力四。

5.核心能力五，由原課綱之「瞭解

失落與悲傷的本質與因應」改寫

為「認識生死關懷的理念與實

施」。 
6.核心能力六，由原課綱之「了解

自殺與學習防治自殺」改寫為「認

識失落與悲傷輔導」。 
7.新版之核心能力七之主題一、二

以小幅度的改寫。 
8.核心能力八，由原課綱之「認識

臨終關懷的理念與實施」改寫為

「培養生死關懷實踐的能力」 
9.新版取消說明欄，必要之說明於

主要內容欄陳述。 

新版內容較原課綱更接近學生之生

命歷程，同時將認識生死的面向提升

到關懷層面，更能培養學生對於生死

的理解，體會生命的可貴，與尊重生

命的嚴謹態度。 

伍、實施

方法 
  

陸、附錄增加教材綱要各欄位與編號說明。原課綱無附錄，此為新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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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生命教育類科--『道德思考與抉擇』 
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壹、目標

內容尚無太大之改變 在文字表達上更清晰地指出本課程

之主要目標在於規範倫理學的理論

掌握與學習。 

貳、核心

能力 

核心能力安排之次序更符合基本倫

理學之學習架構。 
 

重新安排核心能力的次序能達到以

下目的：先讓學習者掌握規範倫理學

的基本課題，如道德判斷的意涵及進

行道德判斷時應掌握之因素，再以之

為基礎進行後設倫理學對道德特性

的探討。 
參、時間

分配 
  

肆、教材

綱要 

1.核心能力一只作了局部的文字修

訂。 
2.核心能力三脫胎自原核心能力

六。在介紹道德判斷之方法前，

增加了有關道德判斷意義之內

容。其次，有關對人與對行為進

行道德判斷時應考慮哪些因素的

部分，也作了更完整之介紹。 
4.核心能力四，作了若干文字修訂。

5.核心能力五，改寫為「掌握善惡

是非等道德價值的基本特性」要

探討道德價值的幾個重要特性，

此次修訂增加了一個主題，論逐

步律以及規範的漸次性，此外，

也增加了有關一致性的說明，並

補強了客觀性、主觀性、普遍性

及相對性的意涵。 
6.核心能力六只作了局部文字修

訂。 
7.新版取消說明欄，必要之說明於

主要內容欄陳述。 

六個核心能力的修訂輕重有別。有的

只有文字上的潤飾與改變，有的則在

內容上有大幅度的改變。 
 

伍、實施

方法 
  

陸、附錄增加教材綱要各欄位與編號說明。原課綱無附錄，此為新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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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生命教育類科--『性愛與婚姻倫理』 
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壹、目標  
貳、核心

能力 
只作小部分的文字修訂。  

參、時間

分配 
  

肆、教材

綱要 

1.核心能力一，原課綱共有六項主

題，新版統整歸納為五項主題。

2.核心能力二至四，在主題上均作

小幅度的修改，讓主題性更為明

確。 
3.新版取消說明欄，必要之說明於

主要內容欄陳述。 

使許多重要概念的主題更加明確。 
 

伍、實施

方法 
  

陸、附錄增加教材綱要各欄位與編號說明。原課綱無附錄，此為新增者。 
科目名稱：生命教育類科--『生命與科技倫理』 

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壹、目標  

貳、核心

能力 

原來核心能力三之內容，改為核心

能力三、核心能力四與核心能力

五。 

核心能力三專談生命倫理議題；核心

能力四專談動物實驗與動物倫理、生

態與環境倫理之相關議題；核心能力

五專談研究倫理與資訊及網路應用

倫理。讓核心能力更有層次性，分類

更清楚。 
參、時間

分配 
核心能力二之第二主題，增加為四

小時 
因為增加了科技倫理原則，所以增加

一小時，總時數仍然維持四十小時。

肆、教材

綱要 

1.核心能力二的第二主題，增加了

科技倫理原則，再將舊版核心能

力三之第二主題改成新版核心能

力二的第三主題 
2.將舊版核心能力三之議題改寫成

三個核心能力：核心能力三專談

生命倫理議題；核心能力四專談

動物實驗與動物倫理、生態與環

境倫理之相關議題；核心能力五

專談研究倫理與資訊及網路應用

倫理。 
3.新版取消說明欄，必要之說明於

主要內容欄陳述。 

1.就高中生求學現狀之需要，加進科

技倫理原則，可在實驗室或參與科

學實驗競賽等各種活動中應用。舊

版核心能力三之第二主題，所談的

是人的生命尊嚴與道德地位，不單

是倫理議題更是倫理思考的基本原

則，所以改在核心能力二來教授。

2.討論議題從人擴展至動物環境再延

伸至其他類型之倫理議題，不過仍

以生物醫學為中心。 

伍、實施

方法 
  

陸、附錄增加教材綱要各欄位與編號說明。原課綱無附錄，此為新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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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生命教育類科--『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 
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壹、目標

原綱要中的目標一、二取消，改為

新版的目標一、二、三、四、五。

依據生命教育三大議題中人格統整

與靈性發展領域之規劃理念發展出

學習目標。 
貳、核心

能力 
原核心能力一至六改為新版核心能

力一至五 
配合目標修改 

參、時間

分配 

核心能力一 4 小時 
核心能力二 6 小時 
核心能力三 12 小時 
核心能力四 6 小時 
核心能力五 5 小時 

配合核心能力修改 

肆、教材

綱要 

1.核心能力一至五，全部改寫。 
2.新版取消說明欄，必要之說明於

主要內容欄陳述。 

配合核心能力修改 

伍、實施

方法 
  

陸、附錄增加教材綱要各欄位與編號說明。原課綱無附錄，此為新增者。 
 

二、關於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之修訂原則 
Q5：高中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的修訂原則為何？ 
A5： 

高中各科課程 95 課綱修訂為正式綱要，原則如下： 
（一）遵循「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以 95 課綱作為修訂的

基礎。 
（二）參酌「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參考指引」。 
（三）各科課程綱要格式體例力求學科間統一，格式體例規範由「各科專案

小組召集人聯席會」決議。 
（四）充分納入學科中心收集意見，徵詢原修訂委員、教科書審查委員、基

層教師意見，並適切徵詢教師團體、家長團體、學生團體或學會組織

的意見。 
（五）教材綱要的調整幅度應同時考量師資、設備的配合。 
（六）實施方法得視需要調整。 
（七）若經檢核「中小學一貫課程參考指引」後需調整教材綱要內涵者，得

調整之。 
（八）若跨學科教材綱要內涵重複或學科間教材邏輯順序矛盾者，宜調整相

關學科教材綱要內涵者，得調整之。 
（九）若調整幅度超越上述原則或「各科專案小組召集人聯席會」難以決議

者，提經「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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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之修訂過程 
Q6：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有哪些人參與修訂？ 
A6： 

專案小組委員、本科學者專家、焦點座談會及公聽會參加者。 
Q7：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是如何進行修訂的？ 
A7： 

專案小組三次專案會議，再加入焦點座談會及公聽會所蒐集到校方與老師們

之意見進行修訂。 
 
四、關於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 
Q8：高中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有何差異？ 
A8： 

（一）因應正式課綱規定高中生必選生命教育類選修課一學分，生命教育課

綱修訂小組將 95 課綱中兩學分之「生命教育」修訂為二學分及一學

分二種版本。 
（二）其他七個生命教育類選修科目之教材綱要均刪除了說明欄，有必要保

留之內容則移轉至主要內容中，以提供教材編撰者，更多元之寫作空

間。 
（三）其它內容差異請參閱「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生命教育類科課綱草案

修訂理念、特色與對照表」。 
 
五、關於修訂課程綱要如何與 95 課綱的課程銜接問題及其補救方式 
Q9：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課程銜接有無困難？若有困難如何

補救？ 
A9： 

沒有困難。 
Q10：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師資培育有無必要調整？若應調

整如何處理？ 
A10： 

無。 
 
六、其他 
Q11：生命教育類課程綱要中的生命教育類科授課時數是否減少？ 
A11： 

（一）生命教育：配合高中生必選生命教育類選修課一學分之規定，將原本

兩學分之「生命教育概論」修訂為 2 學分及 1 學分，二種

版本。 
（二）七科進階課程：沒有減少，維持 2 學分時數。 

Q12：若有些教師覺察生命教育類科綱要的授課時數不足，如何處理？ 
A12： 

「生命教育」課綱有註記可不授之部份，可視教學情況調整。同時建議各校

先開設「生命教育」，讓學生對於根本的生命課題有所涉獵，再視課程時間安排，

開設進階課程 


